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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7 年 1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正 

開會地點：行政大樓三樓會議室 

主    席：余副校長政杰                                          記錄：楊淳卉 

出 席 者：楊委員士萱、吳委員浴沂、段委員葉芳、蘇委員昭瑾、任委員貽均、李委員

達生、王委員永鐘、陳委員英一、蘇委員文達、李委員傑清、陳委員建文、

郭委員宏杉、學生會會長、進修部班聯會會長、宿舍管理委員會會長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請各單位報告本學年度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宣導等相關業務之辦理情形。 

 

一、 教務處 

（一） 校園智慧財產權法令之推動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1. 開設全校性「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 

2. 於 97 學年度開始設置科法學程，以利同學結合專業的同時，更能確保日後研

發、創作等智慧財產權之利益；並積極輔導同學挑戰自 97 年開始舉行的專利

師國家考試，希望能增強同學的專業實力及就業發展之競爭力。 

3. 100 學年度本校新設智慧財產權研究所，拓展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學生修讀相

關課程視野。 

（二） 校園合法利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理情形： 

強化教師及行政人員智慧財產權觀念：利用學校小郵差，以 email 方式向

全校師生及教職員宣導。另外不定期將智慧財產權訊息公告於本校網頁。 

（三）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持續鼓勵教師自編教材或講義授課，並利用校內網路教學平台編寫或提供

學生下載使用，並於學期結束前或選課前，先提供下一學期所需書目及大

綱，以利學生透過二手書等機制取得教科書。 

（四） 本校專利保護之規劃及推動之辦理情形： 

持續鼓勵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及「使用正版教科書，不得使用非法

影印教科書」警語加註於授課大綱，並於學期之初明確告知，同時適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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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或制止學生使用不法影印教科書，必要時應通報學校予以輔導。 

（五） 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理情形： 

給教師之開學通知中標註「引導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並提醒學生不能

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二、 學務處 

（一） 透過 106 年 9 月 6 日新生始業輔導活動發給每位新生「品德教育福袋」，

其中納入智慧財產權宣導資料並結合新生始業輔導課程，經由生輔組組長

宣導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二） 配合全校週會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中融入相關法令及案例宣導，加強宣導

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避免同學觸法。 

三、 總務處 

總務處經管組辦理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宣導等相關業務之情形如下： 

（一） 學校與校內提供影印服務之廠商，已將「不得不法影印」之字語納入採購

契約規範。並於 106 年 6 月 8 日執行公用部門小組至現場查核，皆有符合

契約之規範。 

四、 研發處 

（一） 本處持續針對學術合作研究計畫之獲補助教師宣導智慧財產權(包含共同

發表論文、專利權、技轉權等)之相關規定，並將相關規範與各校學術合

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中，俾保障本校教師及研究團隊智財權。 

（二） 本處於研發處影印機及本處同仁公務用電腦上揭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

標，並向同仁宣導遵守相關規定。 

（三） 有關本處各業務承辦人員依承辦之權限，妥善保存相關業務之電子檔或紙

本資料，以保障申請人或當事人之個資及智慧財產權，非關其他單位業

務，未經長官同意不可外傳或請他人代為處理。 

五、 產學合作處─專利技轉組 

（二） 每月定期出刊的「臺北科大專利技轉電子報」，除了公告最新領證的專利

資料外，另加入「智財新知」與「產業動態」等單元，廣向各界徵稿，透

過電子報推廣智財技轉相關新知與動態，本年度 1-5 月，共 3 期已出刊。 

（三） 智財諮詢窗口執行情形： 

智慧財產權諮詢：22 件 

統計期間：106 年 10 月 1 日~106 年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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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財推動宣導─論壇、研討會辦理情形： 

1. 106 年 1 月 18 日美國高智發明公司參訪本校專利技術。 

2. 106 年 2 月 13 日與中國材料科學學會合作，分享本校材料專利技術至「產

學研合作交流平台網頁」。 

3. 106 年 3 月 22 日舉辦專利事務所評選作業，建立合格廠商名單，以提升專

利技術申請案件品質。 

4. 106 年 4 月 18 日舉辦《文創產業與著作權論壇》。 

5. 106 年 4 月 19 日公告「2017 台北國際發明暨技術交易展」相關活動訊息，

並開始受理校內教師申請案件。 

6. 106 年 10 月 24 日舉辦 2017「文創、產業與法律」系列論壇數位時代之戲

謔仿作。 

7. 106 年 12 月 21 日舉辦 2017「科技、產業與法律」系列論壇智財授權與競

爭法之交會 

六、 進修部 

進修部辦理校園智慧財產權之推動、宣導等相關業務之情形如下： 

（一） 開設「智慧財產權」通識課程，建立學生正確的智慧財產權觀念。 

（二） 於進修部網頁建置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連結相關資訊。 

（三） 建議教師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念，不得非法影印等警語加註於課程大綱

內，提醒學生不得非法影印與正視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 

（四） 製作宣導智慧財產權標語，張貼於辦公室電腦主機及影印機旁，標示提醒

尊重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成為尊重智慧財產權之工作環境。 

七、 圖書資訊處 

(一) 校園智慧財產權法令之推動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圖書館網站提供相關智財權說明，內容包括「圖書館影(列)印服務規則」、

「電子資料庫使用規範」等。 

(二) 校園合法利用軟體、圖書及影音等著作之宣導之辦理情形 

1. 圖書館於 103 年 2 月初更換悠遊卡影印機，於每台公用影印機上揭示尊重

智慧財產權之標示。 

2. 每學期向授課老師收集各系所教科書清單，統一放置於圖書館「教授指定

參考書區」，供學生於館內閱覽。 

(三)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之規劃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圖書館資料庫檢索區電腦已更改 proxy，僅限校內師生職員工使用，方便

掌握使用者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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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專利保護之規劃及宣導之辦理情形 

博、碩士畢業生至圖書館辦理離校時，如欲提專利申請需暫緩公開論文，

需填寫｢博碩士紙本論文延後公開/下架申請書｣一式三份，簽署後併同論

文紙本繳交至圖書館，其中一份由本館代為轉交國家圖書館備查。  

(五) 其他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之規劃及推動之辦理情形 

1. 圖書館於以下活動中皆加強著作權法，合理合法影印等宣導： 

每學年「大學入門」新生導覽活動：於全體新生圖書館導覽中，強調圖書合

法影印的概念，並加強學生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2. 每學期辦理 10 餘場以上「研究生學術資源利用課程」，於課程中加入圖書

合法影印及電子資源使用規範。 

八、 計網中心 

（一） 106年7月完成檢視計網中心公用電腦設備及電腦教室是否安裝不法軟體。 

（二） 106 年 11 月完成本校首頁-智慧財產權宣導網頁相關連結檢查及更新。 

（三） 106 年 11 月分送「請尊重與保護智慧財產權」標籤紙予本校各單位，協助

粘貼於各系所辦公室及電腦教室之新購公用電腦設備上。 

（四） 106 年 6 月至 106 年 12 月，本校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數為 0件，教育

部通報侵害智慧財產權事件為 0件。 

參、臨時動議 

（一） 本校與大陸或其他國家及地區合作之研究成果與產學媒合，其所衍生出之

智慧財產權相關的專利歸屬，建請產學處進一步了解和規劃相關措施。 

（二） 有關學位論文紙本公開閱覽之規定如下說明，建請予以推廣週知： 

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2項 3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論文，

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故繳交本校圖書

館與國家圖書館紙本學位論文，皆採公開閱覽為原則。惟因申請專利或後續

發表論文等原因，需敘明正當理由得延後公開，延後公開之期限，依教育部

100 年 7 月 1 日臺高(二)字第 1000108377 號函文，以不超過 5年為限。 

（三） 為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研發處已與圖資處合作購買論文資料比對系

統，建請相關單位利用論文資料比對系統，對於本校學生撰寫之畢業碩博

士論文增加檢驗程序以維護專業學術倫理。 

肆、散會 


